
  巨野县发展和改革局  巨野县财政局巨野县农业农村局  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巨野监管支局关于印发《巨野县2026年大蒜

目标收入保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巨发改价格〔2026〕23号

  

   

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县直有关部门，有关保险经办机构:

  现将《巨野县 2026年大蒜目标收入保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
施。

  

   

  巨野县发展和改革局  巨野县财政局

   

  巨野县农业农村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巨野监管支局

2026年 3月 23日

  

  

  巨野县2026年大蒜目标收入保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支农惠农政策精神，有效防范和化解蒜农风险，促进大蒜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切实做好我县大蒜目标收入保险工作，根据《山东省特色农产品目标收入保险工
作实施方案(试行)》(鲁发改价格〔2025〕239号)和《关于开展 2026年特色农产品目标收入保险工
作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6〕105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紧紧围绕乡村振兴
战略部署，以保障农户种植收入稳定为目的，发挥政府组织推动作用，运用财政补贴手段，组织
保险机构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导和鼓励农户自愿参加大蒜目标收入保险，增强蒜农抵御自然
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推动大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具体事项

  (一)承保范围：巨野县域内 2025年种植 2026年收获的生长和管理正常、保险期间均衡上市，



且符合保险条款标的约定的巨野大蒜。

  (二)承保亩数：7万亩。

  (三)目标收入：5443.32元/亩(每亩目标收入＝目标价格×目标产量×保障水平。其中：目标价
格为 2.96元/斤，目标产量为 2298.7斤/亩，保障水平为 80%)。

  (四)保额和费率：大蒜目标收入保险金额为 1800元/亩，保费率为 7%，保费为 126元/亩。

  (五)保费分担比例。保费由投保农户自行承担 40%(即每亩缴纳 50.4元保费)，各级政府补贴
60%(每亩共补贴 75.6元保费，其中：省级财政承担 30%，计 37.8元/亩；县级财政承担 30%，计
37.8元/亩)。

  (六)承保机构。承保机构及承保区域按照菏泽市财政局、菏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菏泽市
农业农村局等 6部门《关于公布菏泽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结果的通知》(菏财金
〔2023〕21号)执行。具体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泰山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市分公司、安华农业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共 5家保险公司承保。

  (七)保险理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期间内大蒜实际收入低于目标收入，视为保险事故
发生，承保机构按照约定负责赔偿，高于目标收入时不发生赔付。

  具体理赔计算方法为:赔偿金额＝[(每亩目标收入－每亩实际收入)/每亩目标收入]×每亩保险金
额×保险面积。其中，每亩实际收入＝实际价格×实际平均产量。

  (八)资金管理。对大蒜目标收入保险资金的管理使用按照省、市有关特色农产品目标收入保
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规定执行。地方工作经费参照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经费相关规定执行。

  (九)其他事项。

  1.保险期内，受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导致实际产量严重下降的地区，按照当地政府认定的
受灾面积，由县农业农村部门根据不同受灾程度对相应区域组织开展测产，以测产结果作为实际
产量计算相应区域赔付金额。其他地区按测产确定的实际平均产量计算赔付金额。

  2.具体保险条款按照山东省地方财政补贴性大蒜收入保险条款，由保险合同约定。

  三、时间安排

  大蒜目标收入保险工作从 2026年 3月份开始，2026年 12月份结束，共分三个阶段。

  (一)保险承保阶段(2026年 3月-2026年 4月)。制定实施方案，召开会议，宣传发动，以镇为
单位统一组织，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可以村为单位统一投保。承保公司与投保农户（单位）按
约定的保险条款，签订保险合同、信息录入，会同各镇村完成保费收缴、投保信息核实、公示等
工作。

  (二)大蒜测产及价格监测阶段(2026年 5月-2026年 8月)。根据《山东省特色农产品目标收入
保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鲁发改价格〔2025〕239号)和《关于开展 2026年特色农产品目标收入
保险工作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6〕105号)文件要求，巨野县 2026年大蒜保险期间实际收入
参照金乡县执行。

  (三)保险理赔和总结阶段(2026年 9月-2026年 12月)。保险公司以保险条款约定的目标收入作
为起赔标准，当保险期间内大蒜实际收入低于目标收入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按照保
险合同履行赔付责任；高于目标收入时不发生赔付。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密切协同配合。为确保大蒜目标收入保险工作的顺利实施，县发改、财政、
农业、金融监管等部门和各镇政府要高度重视，各负其责，明确专人，周密组织，加强配合。县
发改局负责方案制定和牵头具体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等工作；县财政局负
责保费补贴资金管理、组织指导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等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实际平均测
产、提供相关统计数据等工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巨野监管支局负责承保机构监督管理，指
导保险机构完善承保理赔操作规范，加强灾前防范，提升农业保险服务水平，规范农业保险市场
秩序；各镇村、承保公司要切实履行主体职责，做好所属区域的大蒜目标收入保险工作的组织宣
传、业务指导、教育培训、保费收缴、信息核查、承保公示、标的勘验、异常信息筛选核实、参
保明细清单汇总、审核等全流程大蒜承保工作。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各部门单位要充分利用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动员
各方力量，有针对性地加大大蒜目标收入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广大农户自主自愿投保，
确保每位投保农户都能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为大蒜目标收入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

  (三)严格保险程序，规范档案管理。各镇街和承保公司做好承保、理赔档案的基础资料和相
关文件的审核、建档及保管工作，确保大蒜目标收入保险工作程序规范、科学合理。保险凭证须
载明参保标的详细地点、保单号、参保数量、保险责任、保险费、保险期间等信息，以及省、市、
县财政部门和农户等各方承担的保费比例和具体金额。承保公司应按规定在“村务公开栏”等显
著位置或通过互联网、短信、微信等方式，及时公示惠农政策、保险条款、参保农户姓名、参保
作物、参保面积、保费缴纳数额、保险金额、理赔情况、服务标准和监管要求等内容，公示时间
不少于 5天。

  (四)严肃工作纪律，强化工作监管。各承保公司、镇街、村要以维护农民利益作为开展工作
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合理引导农民自愿投保，不得强制收取保费；对保险投保、保费收缴进
行审核，并共同对投保标的的合规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各承保公司应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
设，为广大农户提供方便快捷和优质高效的参保理赔服务，确保保险凭证、理赔款项落实到参保
农户，不得以任何理由拖赔、惜赔、拒赔。县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督促
指导大蒜目标收入保险工作落实情况，对存在违纪、违规行为的，由纪检监察部门依法依规严肃
查处，坚决杜绝以“替保”“虚保”等手段骗取保费补贴的不法行为，确保将强农惠农政策落到
实处，把收入保险办成阳光工程、惠民工程、富民工程。

  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山东省特色农产品目标收入保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有关规定执行。

   


